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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于2023年6月6日以书面形式发出有关会议通知和材

料，于2023年6月21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0号院1号楼中信大厦以现场会议形式完成一次董事会会

议召开并形成决议。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0名，实际出席董事10名，其中，黄芳、何操、陈丽华、钱军等4

名董事以视频方式参加会议。 本次会议由方合英副董事长主持，本行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表决结果，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与关联方开展授信类交易的议案》

方合英副董事长、曹国强董事因与该议案存在利害关系，回避表决，该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8票。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本行2023年与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监管口径下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方企业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授信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13,545亿元人民币。

本议案所涉及的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请见附件1。 本行独立董事何操、陈丽华、钱军、廖子彬关于本

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请见附件2。

二、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中信银行财富渠道理财产品管理办法〉及修订〈中信银行个人理财产品

销售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个人理财业务策略的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中信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第六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构成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统筹考虑本行有关独立董事任满离任安排、新任独立董事人选专业背景和工作经历等因素，董事会

同意任命王化成先生、周伯文先生、宋芳秀女士为本行第六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自其本人

经监管机构核准任职资格并正式就任本行独立董事之日起就任，任期与其本人董事任期一致。董事会同

意任命王化成先生为本行第六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主席， 自其本人经监管机构核准任职资格并

正式就任本行独立董事，且钱军先生正式离任本行独立董事之日起就任。

根据工作需要，为进一步发挥独立董事作用，黄芳女士不再担任第六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

员。黄芳女士确认其与本行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无不同意见，亦无任何与其本人不再担任本行董事

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相关的事项提请董事会及股东注意。

六、审议通过《关于增补第六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工作需要，为进一步发挥独立董事作用，统筹考虑本行有关独立董事任满离任安排、新任独立

董事人选专业背景和工作经历等因素， 董事会同意任命周伯文先生为本行第六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

发展委员会委员，自其经监管机构核准任职资格并正式就任本行独立董事之日起就任，任期与其本人董

事任期一致。

七、审议通过《关于增补第六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工作需要，为进一步发挥独立董事作用，统筹考虑本行有关独立董事任满离任安排、新任独立

董事人选专业背景和工作经历等因素， 董事会同意任命王化成先生为本行第六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

会委员，自其经监管机构核准任职资格并正式就任本行独立董事之日起就任，任期与其本人董事任期一

致。

八、审议通过《关于第六届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构成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统筹考虑本行有关独立董事任满离任安排、新任独立董事人选专业背景和工作经历等因素，董事会

同意任命廖子彬先生为本行第六届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主席， 自何操先生正式离任本行

独立董事之日起就任。董事会同意任命王化成先生、宋芳秀女士为本行第六届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

制委员会委员，自其本人经监管机构核准任职资格并正式就任本行独立董事之日起就任，任期与其本人

董事任期一致。

根据工作需要，为进一步发挥独立董事作用，王彦康先生不再担任本行第六届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

易控制委员会委员。王彦康先生确认其与本行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无不同意见，亦无任何

与其本人不再担任本行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相关的事项提请董事会及股东注意。

九、审议通过《关于增补第六届董事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工作需要，为进一步发挥独立董事作用，统筹考虑本行有关独立董事任满离任安排、新任独立

董事人选专业背景和工作经历等因素，董事会同意任命廖子彬先生、周伯文先生、宋芳秀女士为本行第

六届董事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 廖子彬先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此事项之日起就任， 周伯文先

生、宋芳秀女士自其本人经监管机构核准任职资格并正式就任本行独立董事之日起就任，任期均与其本

人董事任期一致。

十、审议通过《中信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实施方案》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21日

附件1：

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

关于与关联方开展授信类交易议案项下授信交易所涉及的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由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国中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18.45%股权。 公司注册地址为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注册资本

为1,482,054.6829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张佑君。 公司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是：证券经纪（限

山东省、河南省、浙江省天台县、浙江省苍南县以外区域）；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

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内委托投资管理、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证券投资管理、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和职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

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 上市证券做市交易。（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截至2022年末，公司总资产13,082.89�亿元人民币，净资产2,583.72亿元人民币，2022年实现营业

收入651.09亿元人民币，净利润221.69亿元人民币。

附件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银行” ）2023年拟与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监管口径下中信集团

关联方企业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证券” ）开展的授信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13,545

亿元人民币。

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等监管部门要求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

关规定，我们作为中信银行独立董事，本着客观、公正原则，事前认真审阅并认可了《关于与关联方开展

授信类交易的议案》，现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一、中信银行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关联方开展授信类交易的议案》，同

意2023年本行与中信证券开展的授信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13,545亿元人民币。 在该议案提交董

事会会议审议前，基于中信银行双人审批模式审批审查意见，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了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涉及的该议案。 我们作为中信银行独立董事对该《关于与关联方开展授信类交易的

议案》进行了审查，并予以认可。 董事会会议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

程序及决议合法、有效。

二、中信银行与中信证券2023年开展累计金额不超过13,545亿元人民币的授信类关联交易，符合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

程序。

三、经审查，中信银行与中信证券2023年开展累计金额不超过13,545亿元人民币的授信类关联交

易系依据市场定价原则和一般商业条款，于中信银行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包含利费率在内的定价等交

易条件具有公允性，且符合中信银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信银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不会对中信银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中信银行的独立性。

四、经审查，我们同意中信银行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上述《关于与关联方开展

授信类交易的议案》。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何操、陈丽华、钱军、廖子彬

2023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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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

股东大会、2023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

及2023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

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6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0号院1号楼中信大厦8层818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070,233,370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1,203,390,11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7,866,843,25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9.78912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3.72347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6.065646

2、本行2023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

1、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

2、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203,390,116

3、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91.546611

3、本行2023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

1、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865,027,754

3、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H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52.84868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行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2023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3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 （合称

“本次股东大会” ）由副董事长方合英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本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本行在任董事10人，出席10人；

2、 本行在任监事7人，出席6人，孙祁祥监事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本行董事会秘书张青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本行独立董事候选人宋芳秀女士出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201,159,216 99.992850 2,230,900 0.007150 0 0.000000

H股 7,824,504,808 99.461811 13,703,407 0.174192 28,635,039 0.363997

普通股合计： 39,025,664,024 99.885925 15,934,307 0.040784 28,635,039 0.073291

2、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201,159,216 99.992850 2,230,900 0.007150 0 0.000000

H股 7,824,504,808 99.461811 13,703,407 0.174192 28,635,039 0.363997

普通股合计： 39,025,664,024 99.885925 15,934,307 0.040784 28,635,039 0.073291

3、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203,340,016 99.999839 50,100 0.000161 0 0.000000

H股 7,866,627,544 99.997258 189,710 0.002411 26,000 0.000331

普通股合计： 39,069,967,560 99.999320 239,810 0.000613 26,000 0.000067

4、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203,340,016 99.999839 50,100 0.000161 0 0.000000

H股 7,866,745,847 99.998762 71,407 0.000907 26,000 0.000331

普通股合计： 39,070,085,863 99.999622 121,507 0.000311 26,000 0.000067

5、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201,159,216 99.992850 2,230,900 0.007150 0 0.000000

H股 7,833,086,808 99.570902 5,121,407 0.065101 28,635,039 0.363997

普通股合计： 39,034,246,024 99.907891 7,352,307 0.018818 28,635,039 0.073291

6、关于调增及新增申请持续关联交易上限的议案

6.01、议案名称：调增与中信集团及其相关方之间2023年授信业务关联交易上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64,400,156 99.997277 50,100 0.002212 11,566 0.000511

H股 5,380,832,587 99.667588 71,407 0.001323 17,874,781 0.331089

普通股合计： 7,645,232,743 99.765010 121,507 0.001586 17,886,347 0.233404

6.02、议案名称：申请与中信集团及其相关方之间2023年存款业务关联交易上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64,400,156 99.997277 61,666 0.002723 0 0.000000

H股 5,380,832,587 99.667588 17,920,188 0.331930 26,000 0.000482

普通股合计： 7,645,232,743 99.765010 17,981,854 0.234651 26,000 0.000339

7、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2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201,159,216 99.992850 2,230,900 0.007150 0 0.000000

H股 7,824,504,808 99.461811 13,703,407 0.174192 28,635,039 0.363997

普通股合计： 39,025,664,024 99.885925 15,934,307 0.040784 28,635,039 0.073291

8、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22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201,159,216 99.992850 2,230,900 0.007150 0 0.000000

H股 7,824,504,808 99.461811 13,703,407 0.174192 28,635,039 0.363997

普通股合计： 39,025,664,024 99.885925 15,934,307 0.040784 28,635,039 0.073291

9、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203,340,016 99.999839 50,100 0.000161 0 0.000000

H股 7,854,303,898 99.840605 8,653,407 0.109998 3,885,949 0.049397

普通股合计： 39,057,643,914 99.967777 8,703,507 0.022277 3,885,949 0.009946

10、议案名称：关于延长配股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202,930,626 99.998527 459,490 0.001473 0 0.000000

H股 7,803,299,693 99.192261 63,516,361 0.807393 27,200 0.000346

普通股合计： 39,006,230,319 99.836185 63,975,851 0.163745 27,200 0.000070

1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宋芳秀女士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203,340,016 99.999839 50,100 0.000161 0 0.000000

H股 7,864,387,847 99.968788 2,429,407 0.030881 26,000 0.000331

普通股合计： 39,067,727,863 99.993587 2,479,507 0.006346 26,000 0.000067

12、议案名称：关于聘用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其费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203,340,016 99.999839 50,100 0.000161 0 0.000000

H股 7,844,366,630 99.714287 22,450,624 0.285382 26,000 0.000331

普通股合计： 39,047,706,646 99.942343 22,500,724 0.057590 26,000 0.000067

2023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

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配股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202,930,626 99.998527 459,490 0.001473 0 0.000000

2023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

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配股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7,801,378,193 99.190727 63,496,361 0.807325 153,200 0.001948

(二)A股股东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28,938,928,29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2,147,469,539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116,942,183 99.957177 50,100 0.042823 0 0.0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110,313,033 99.954604 50,100 0.045396 0 0.0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6,629,150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持有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数5%以下A股股东

1

的表决情况【1.不含本行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2,264,411,722 99.997788 50,100 0.002212 0 0.000000

6.00

关于调增及新增申请持续关

联交易上限的议案

- - - - - -

6.01

调增与中信集团及其相关方

之间2023年授信业务关联

交易上限

2,264,400,156 99.997277 50,100 0.002212 11,566 0.000511

6.02

申请与中信集团及其相关方

之间2023年存款业务关联

交易上限

2,264,400,156 99.997277 61,666 0.002723 0 0.000000

9

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的议案

2,264,411,722 99.997788 50,100 0.002212 0 0.000000

10

关于延长配股股东大会决议

有效期的议案

2,264,002,332 99.979709 459,490 0.020291 0 0.000000

11

关于选举宋芳秀女士为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264,411,722 99.997788 50,100 0.002212 0 0.000000

12

关于聘用2023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及其费用的议案

2,264,411,722 99.997788 50,100 0.002212 0 0.0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议案6涉及逐项表决，每个子议案均获得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普通股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普通股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议案9、议案10为特别决议案，均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普通股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普通股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因涉及关联交易， 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他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已回避表决

议案6，其合计持有的本行28,938,928,294股A股股份数和3,345,299,479股H股股份数不计入上述议

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2023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

2023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的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均已获得出席会议A股股东及A股股东授权代

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2023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

2023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均已获得出席会议H股股东及H股股东授权代

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律：邢冬梅、傅卓婷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邢冬梅律师及傅卓婷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相关议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

事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及其所形成的有关决

议均为合法有效。

四、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2023年第二次A股类

别股东会及2023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五、 报备文件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2023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3年第二次H股

类别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03997� � � � � � � � �证券简称：继峰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7

转债代码：110801� � � � � � � � �转债简称：继峰定01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回复及募集说明书等

申请文件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18日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上审（再融资）〔2023〕322�号）（以下简

称“问询函” ）。 上交所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

了首轮问询问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19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审核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3）。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问询函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

实，并对问询函提出的问题进行了逐项回复和说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交所网站

披露的《关于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

询函的回复》等相关文件。

根据问询函的审核意见，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申报稿）等申请文件中的相关内容进

行了相应的更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交所网站披露的《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申报稿）等相关申请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

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

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002074� � � � � � � �证券简称：国轩高科 公告编号：2023-048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对外担保进展情况介绍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于近日签署相关对

外担保合同，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融资授信、融资租赁等提供对外担保。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被担

保方

担保额度

（万元）

授信单位

担保

方式

担保期间 合同签订

1

合肥国轩高

科动力能源

有限公司

18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合肥

蜀山支行

连 带 责 任

保证担保

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债

务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

务人在该主债务合同项

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日后三年止

《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 ： 建 合 蜀

GXGKBZHT2023002）

2 30,000.00

东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分行

连 带 责 任

保证担保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人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

同编号： 东银（0019）

2023 年 最 高 保 字 第

042525号）

3 200,0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分行

连 带 责 任

保证担保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

同 编 号 ：235600 授

401A1）

4 36,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合肥

新站高新区支行

连 带 责 任

保证担保

主债务合同项下约定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

同 编 号 ：

34100520230001543）

5

国轩新能源

（庐江）有限

公司

1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合肥

蜀山支行

连 带 责 任

保证担保

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债

务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

务人在该主债务合同项

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日后三年止

《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 ： 建 合 蜀

LJGXBZHT2023001）

6

桐城国轩新

能源有限公

司

40,5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桐城

市支行

连 带 责 任

保证担保

主债务合同项下约定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

同 编 号 ：

34100520230001518）

7 10,0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安庆分行

连 带 责 任

保证担保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

同 编 号 ： 安 2309 授

010A1）

8

唐山国轩电

池有限公司

30,000.00

交银金融租赁有

限责任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担保

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债务合同履行期届

满后三年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交银金租保字20230127

号）

9

青岛国轩电

池有限公司

67,5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莱西

市支行

连 带 责 任

保证担保

主债务合同项下约定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

同 编 号 ：

84100520230000362）

10

南京国轩电

池有限公司

27,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

六合支行

连 带 责 任

保证担保

主债务合同项下约定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

同 编 号 ：

32100520230011740）

11 5,000.00

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江北新区

分行

连 带 责 任

保证担保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Ea165222306070091）

12

南京国轩新

能源有限公

司

27,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

六合支行

连 带 责 任

保证担保

主债务合同项下约定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

同 编 号 ：

32100520230011748）

13 8,000.00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

连 带 责 任

保证担保

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

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

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

同 编 号 ：

202301311110007保）

14 1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

江北新区分行

连 带 责 任

保证担保

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债

务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

务人在该主债务合同项

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日后三年止

《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

（ 合 同 编 号 ：

RZBH3205953002022N

00BL-01）

15 3,000.00

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江北新区

分行

连 带 责 任

保证担保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Ea165222306060090）

（二）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26日、2023年5月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申请2023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不

超过人民币合计不超过人民币900.00亿元，其中外币合计不超过21.00亿美元。 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

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870.00亿元，其中外币合计不超过20.00亿美元；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的

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0.00亿元，其中外币合计不超过1.00亿美元。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实

际经营需要，具体调整各控股子公司之间、各参股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公司将与担保债权人签订（或逐笔签

订）具体担保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2023年度担

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均在公司2023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国轩” ）

成立日期：2006年5月9日

注册资本：6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启岁

注册地址：合肥市新站区岱河路59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材料、太阳能与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应用产品、设备与系统、节能型光电与电子产

品、设备和系统、锂电应急电源、电动工具、交通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

设计与施工；储能产品、储能装置材料及器件研发、生产及销售；股权投资；梯次动力蓄电池回收技术及设备

的开发与转让；梯次动力蓄电池及电池厂废料无害化回收、收集、贮存、运输、处置与综合利用；电池、镍、钴、

铜及相关制品、配件、五金销售（不含危化品及易燃易爆品）；梯次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产品的研发、生产、租

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合肥国轩100%股权。

合肥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截至2023年3月31日

总资产 4,206,708.71 5,127,162.55

总负债 2,919,688.43 3,839,614.20

净资产 1,287,020.28 1,287,548.35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3月

营业收入 2,196,544.52 519,474.48

净利润 7,063.98 519.34

合肥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国轩新能源（庐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庐江国轩” ）

成立时间：2017年5月5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徐兴无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庐城镇城西大道111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锂离子电池的研发、销售，新能源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的制

造；自营和代理一般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许可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须取得国家

专项审批后方可经营（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间接持有庐江国轩100%股权。

庐江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截至2023年3月31日

总资产 573,369.72 913,011.64

总负债 439,361.74 774,673.73

净资产 134,007.98 138,337.90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3月

营业收入 426,777.78 76,587.33

净利润 10,741.22 4,329.92

庐江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桐城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城国轩” ）

成立时间：2021年10月15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安徽省安庆市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池路1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池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电池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电子产品销

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风动和电动

工具制造；风动和电动工具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公司间接持有桐城国轩100%股权。

桐城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截至2023年3月31日

总资产 339,819.96 414,583.29

总负债 230,385.28 288,936.92

净资产 109,434.68 125,646.38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3月

营业收入 112,337.94 64,336.74

净利润 8,795.57 -177.10

桐城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唐山国轩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国轩” ）

成立时间：2016年8月12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葛道斌

注册地址：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韩城镇前新庄村南侧12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电芯、电池系统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电源和储能系统的研发应

用及销售；石墨烯材料的研发与应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设备与系统的销售；节能型光电与电子产

品、设备和系统的销售；锂电应急电源、电动工具、交通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新能源

技术开发；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间接持有唐山国轩100%股权。

唐山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截至2023年3月31日

总资产 444,488.15 491,821.78

总负债 344,603.47 392,458.47

净资产 99,884.68 99,363.30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3月

营业收入 255,979.58 48,362.84

净利润 20,420.57 -521.38

唐山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青岛国轩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国轩” ）

成立日期：2016年1月6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汪卫东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姜山镇新能源路3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材料生产，太阳能、风能可再生能源产品及设备、节能型光电产品、电子产品、锂

电电源、电动工具、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以上项目危险品除外），新能源技术开发，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国家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间接持有青岛国轩100%股权。

青岛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截至2023年3月31日

总资产 452,835.15 394,731.09

总负债 349,561.04 292,357.55

净资产 103,274.11 102,373.54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3月

营业收入 214,502.14 20,777.15

净利润 13,088.54 -928.32

青岛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南京国轩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国轩” ）

成立时间：2015年04月01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宋金保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时代大道5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电源和储能系统的研发、应用及销售；锂电应急电

源、电动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新能源技术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间接持有南京国轩100%股权。

南京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截至2023年3月31日

总资产 594,599.10 570,357.99

总负债 303,297.27 278,347.16

净资产 291,301.84 292,010.83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3月

营业收入 230,752.34 51,335.45

净利润 3,673.66 709.00

南京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新能源” ）

成立时间：2018年2月5日

注册资本：12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宋金保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龙须湖路15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其材料、电池、电机及整车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与销售；锂电应急电源、储能电

池、电动工具电池的研发、生产、销售、租赁；新能源技术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间接持有南京新能源100%股权。

南京新能源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截至2023年3月31日

总资产 491,590.34 585,913.89

总负债 329,028.12 421,157.27

净资产 162,562.22 164,756.63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3月

营业收入 358,831.40 147,306.21

净利润 3,636.05 2,194.41

南京新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建合蜀GXGKBZHT2023002、建合蜀LJGXBZHT2023001）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蜀山支行

债务人一：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债务人二：国轩新能源（庐江）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一：债权人为债务人一连续办理授信业务而将要（及/或已经）与债务人在债权确定期间签订人民

币资金借款合同、外汇资金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合同、出具保函协议及/或其他法律性文件。

主合同二：债权人为债务人二连续办理授信业务而将要（及/或已经）与债务人在债权确定期间签订人民

币资金借款合同、外汇资金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及/或其他法律性文件。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 基于主合同一和主合同二 ， 债权人与债务人分别签订了编号为建合蜀

GXGKBZHT2023002和编号为建合蜀LJGXBZHT2023001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上述合同担保的债

权本金余额分别不超过人民币180,000.00万元和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本金以及利息（含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

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

发生的一切费用。

2、《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东银（0019）2023年最高保字第042525号）

债权人：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和债务人在债权确定期间所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协议以及其他法律性文件及其修订或补

充（包括但不限于贷记卡领用合约、信用卡分期合同、贸易融资业务申请书以及借新还旧、展期、变更还款计

划、还旧借新等债务重组业务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担保合同担保债权本金金额为人民币3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含一般利

息及加倍部分利息人）、迟延履行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及担保权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3、《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35600授401A1）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和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235600授401的《额度授信合同》及其项下

所有具体约定每笔债务金额、债务履行期限及其他权利、义务的合同。 以及保证额度有效期起算前已经订立

的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20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融资分别计算，即自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

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

的费用等。 本合同保证额度起算前债权人对债务人已经存在的、本合同双方同意转入本合同约定的最高额保

证担保的债权。

4、《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34100520230001543）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新站高新区支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主合同：债权人在债权确定期间与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融资业务签订的一系列业务合同。

保证担保金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36,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

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5、《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34100520230001518）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城市支行

债务人：桐城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主合同：债权人在债权确定期间与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融资业务签订的一系列业务合同。

保证担保金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40,5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

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6、《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安2309授010A1）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行

债务人：桐城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一和债务人二签订的编号为安2309授010的《额度授信合同》及其

项下所有具体约定每笔债务金额、债务履行期限及其他权利、义务的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融资分别计算，即自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

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

的费用等。

7、《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交银金租保字20230127号）

债权人：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债务人：唐山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交银金租字20230127号】的融资租赁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租赁本金为人民币3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履行期届满后三年。

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租赁本金、租息、

租赁物名义货价、固定租息、迟延付款违约金、违约金、赔偿金、其他应付款项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

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执行费、律师费、代理费、咨询费、差旅费、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认证费、收

回和处分租赁物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合理费用。

8、《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84100520230000362）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西市支行

债务人：青岛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主合同：债权人在债权确定期间与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融资业务签订的一系列业务合同。

保证担保金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67,5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

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9、《保证合同》（合同编号：32100520230011740、32100520230011748）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六合支行

债务人一：南京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债务人二：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一：债权人在债权确定期间与债务人一办理约定的各类融资业务签订的一系列业务合同。

主合同二：债权人在债权确定期间与债务人二办理约定的各类融资业务签订的一系列业务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 基于主合同一和主合同二， 债权人分别与债务人一、 债务人二签订了编号为

32100520230011740和编号为32100520230011748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述合同担保担保的贷款本金数

额均为人民币27,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

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10、《保证合同》（合同编号：Ea165222306070091、Ea165222306060090）

债权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北新区分行

债务人一：南京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债务人二：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一：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Ba165222306070054的《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其修订

或补充。

主合同二：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Ba165222306060053的《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其修订

或补充。

保证担保金额： 基于主合同一和主合同二， 债权人分别与债务人一、 债务人二签订了编号为

Ea165222306070091和编号为Ea165222306060090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述被担保的借款金额分别为人

民币5,000.00万元和3,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包含复利和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付的其他

款项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

11、《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301311110007保）

授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受信人：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授信人与受信人签订的编号为202301311110007号《综合授信协议》以及授信人与受信人根据

《综合授信协议》就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所签订的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8,000.00万元。

保证期间：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债务人履行

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

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

12、《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RZBH3205953002022N00BL-01）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北新区分行

债务人：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为债务人连续办理授信业务而将要（及/或已经）与债务人在债权确定期间签订人民币资

金借款合同、外汇资金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合同、出具保函协议及/或其他法律性文件。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本金以及利息（含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

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

发生的一切费用。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2023年6月21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度合计为人民币5,275,755.10万元，担保

余额合计为人民币3,219,163.48万元，占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134.30%。其中，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108,088.00万元，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 61,486.86万

元，占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2.6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履行了相应审批程序，符合有关规定，无逾期担保事项，亦未发生涉及诉讼的担保或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已签署的各项担保及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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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监事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

曾利刚先生、刘辉先生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5.5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575%）的监事曾利刚先生计划在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

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6.3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42%；持有公司15.31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0345%）的监事刘辉先生计划在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68%。

一、股东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现任监事曾利刚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5.52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575%；现任监事刘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5.3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45%。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股份（含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

份）；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4、 拟减持数量及占比： 曾利刚先生计划减持不超过6.30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42%），刘辉先生计划减持不超过3.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68%）；

5、减持期间：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7、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曾利刚先生、刘辉先生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曾利刚先生、刘辉先生将根据自身需求、市场情况等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

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减持计划

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四、备查文件

曾利刚先生、刘辉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6月22日


